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

会费收取标准
会费标准：

1、 副会长单位、理事单位分别按下列标准交纳会费：

副会长单位：60000元人民币/年

理事单位：  30000元人民币/年

2、 单位会员根据本企业上年度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总额（海关统计数），按
档次交纳。（会费最低标准为2,000元，最高标准为25,000元。）
1、进出口总额在50万美元（含）以下的，2,000元人民币/年；
2、进出口总额在50-100万美元（含）的， 3,000元人民币/年；

3、进出口总额在100-500万美元（含）的，5,000元人民币/年；

4、进出口总额在500-1000万美元（含）的，7,000元人民币/年；

5、进出口总额在1000-3000万美元（含）的，10,000元人民币/年；

6、进出口总额在3000-5000万美元（含）的，13,000元人民币/年；

7、进出口总额在5000-7000万美元（含）的，16,000元人民币/年；
8、进出口总额在7000-1亿美元（含）的，20,000元人民币/年；
9、进出口总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，25,000元人民币/年。

3、 个人会员每年交纳会费1000元人民币。

4、 新会员入会时，一次性交纳入会费4,000元人民币，当年不再缴纳会费。
5、 会员加入商会所属专业分会，不需另交会费。

6、 每年的会费原则上于六月底前一次交清。
